
《关于对曲江经济开发区 SG-QJ-09-01-52A
号地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函》的复函

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对曲江经济开发区 SG-QJ-09-01-52A 号地块出具审查

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函》收悉。经复核，该地块不在河道管理范围，

在曲江经济开发区已编报的水土保持方案红线范围内，无需再单

独编报水土保持方案，要求项目开工建设时做好水土保持防治工

作。

韶关市曲江区水务局

2025 年 10 月 9 日


		2025-10-10T09:38:41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